
已
備
查

籌設申請

核可

審查

營運申請

審查

勘查

繳納規費

核可及發證

補件

補件

改善

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
 籌設申請書
 商港事業機構同意書
 公司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
 營業計劃書
 公司章程草案

檢具下列文件一式二份
 營業許可證申請書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公司章程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證
明文件


公司代表人、董監事、股
東及僱用作業人員名冊

 商港經營事業機構會勘營
運設施後同意證明文件
（國內商港由航港局或指
定機關經營者得免附）

籌設申請階段

營運申請階段

營運階段

審查業者營業報表資料作業
業者每年六月底前需將上一年度營運、
財務狀況及其他有關文件報備查

營運

未符合

廢止營業許可，註銷許可證作業

處新臺幣6,000~30,000罰鍰
由航務中心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依商港法第70條

未改善

罰則

審查業者續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作業
公共意外責任險之投保金額是否符合最

低基準

許可證換發
變更組織、名稱、住址、
代表人、資本額(30日內)

已
換
發

連續6個月
無營業實績

未備查

依商港法第70條

未換發

已
符
合

已改善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籌設、營運及管理標準作業程序

依
商
港
法
第
47

條

依商港法第51條

限期改善

未改善 未改善

連續6個月
無營業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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